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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关于推出商业不动产投资 

信托基金试点的公告》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经过五年探索实践，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市场

稳步发展，功能持续发挥，在盘活存量资产、提高直接融资

比重、满足居民财富管理需求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截至

2025 年 12 月 27 日，已上市 78 只 REITs，融资金额 2099 亿

元，总市值 2199 亿元。市场运行平稳有序，2024 年以来，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上涨 19%，REITs 已逐步成为重要的

大类资产配置品种。 

从全球成熟市场发展经验来看，商业综合体、商业零售、

商业办公楼、酒店等商业不动产是 REITs 重要的底层资产。

我国商业不动产存量规模庞大，具有通过 REITs 进行盘活并

拓宽权益融资渠道的内在需求。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实

际，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证监会研究起草了《中国证监

会关于推出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的公告》（以下简

称《公告》），适时推出商业不动产 REITs，可以更好发挥

REITs 功能作用，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进一步提升

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二、《公告》主要内容 

《公告》共八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产品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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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不动产 REITs 是指通过持有商业不动产以获取稳定现金

流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收益的封闭式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二是基金注册及运营管理要求，明确基金管理人及

基金托管人、尽职调查、申请材料、商业不动产等方面要求，

以及基金管理人的主动运营管理责任。三是发挥基金管理人

和专业机构作用，压严压实责任，要求严格遵守执业规范和

监管要求。四是强化监管责任，明确各监管机构依法依规履

行商业不动产 REITs 监管和风险监测处置等职责。此外，商

业不动产 REITs 其他有关事宜，参照《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有关规定执行。 

三、公开征求意见情况 

公开征求意见期间，证监会共收到相关意见建议 27 条。

市场各方对《公告》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总体认可，认为

《公告》清晰明确了商业不动产 REITs 业务开展的总体框架，

为市场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有助于推动 REITs 市场健康

规范发展。证监会对收到的意见建议逐条进行了认真研究，

并通过下位规则等采纳了绝大多数意见。个别意见与推动商

业不动产 REITs 市场化法治化的目标导向不尽一致，未予采

纳。后续，证监会将进一步加强政策解读，做好《公告》实

施相关工作。 


